
盘锦市大洼区 2025年农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三标段）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2521110012211733

项目地址 盘锦市大洼区境内 招标人
盘锦市大洼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中心

项目名称
盘锦市大洼区2025年农村公路维修改

造工程
项目编号 202521110012211733

资金来源及比例
省本级预算资金 66.00%区(县)预算资

金 34.00%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项目总投资 2454.136 万元 标段（包）数量 1

项目规模

一标段：新开镇共计6条路线，维修改造15.844公里。安防工程钢护栏长度744米；二标段：

大洼街道、清水镇、王家街道、新兴镇、榆树街道、赵圈河镇共计19条路线，维修改造

27.059公里；三标段：东风镇、西安镇、平安镇共计19条路线，维修改造22.837公里；四

标段：新立镇、唐家镇、田庄台镇共计18条路线，维修改造21.681公里。

标段（包）名称
盘锦市大洼区2025年农村公路维修改

造工程（三标段）
标段（包）编号 202521110012211733003

标段（包）性质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标段（包）内容 施工

投标人资质条件

（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投标人须具有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且有效的“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 （3）投标人应具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标段（包）质量

要求
合格

标段（包）

招标范围
三标段：东风镇、西安镇、平安镇共计 19条路线，维修改造 22.837公里；

投标保证金 5万元 保证金缴纳方式 保函、电汇

标段（包）供货

/服务/特许经营

开始/开工 日期

2025-06-04

标段（包）供货

/服务/特许经营结

束/竣工 日期

2025-10-31

项目负责人资格

条件
[二级注册建造师·公路工程及以上]

标段（包）

估算价
536.6817万元

标段（包）

文件售价
0元

标段（包）

开标地点
盘锦市公共采购交易中心（兴隆台区惠宾街 115号）

是否接受联合体

投标
不接受

联合体

投标要求
无

是否兼投 否 是否兼中 否

招标文件

获取时间

2025-04-30 08:00至

2025-05-09 17:00

招标文件获取方

式
网上获取

招标文件获取地

址

登录“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电子化平台（https:/

/www.lnsggzy.com/EpointSSO/login/oauth2login）”进行投标确认，自行下载本次招

标全部相关文件。请各投标人随时关注“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电子化平台”，及



时获取相关信息，避免影响投标文件的编制，否则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投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
2025-05-23 09:00

投标文件递交方

法
网上递交

递交地址
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电子化

平台（https://www.lnsggzy.com/EpointSSO/login/oauth2login）”

开标时间 2025-05-23 09:00 开标方式 远程开标(不见面交易)

开标方式描述

本项目以电子开标为主。电子投标文件在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电子化平台

（https：//www.lnsggzy.com/EpointSSO/login/oauth2login）上传投标文件。开标当日，

投标人按网站开标指示进行解密，同时必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解密时限内完成解密工作

（因开标系统发生不可抗力产生延误解密时间的，招标人将延长相应的解密时长，其他原

因不予延长解密时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密的投标人，视为放弃本次投标，招标人

不再接收。

评标办法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办法

发布媒介
辽宁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辽宁省-盘锦市)

关于保证金的

特殊说明

在监管网发布招标信息的各类项目，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应支持使用电子保函并在招

标文件中予以明确。各投标人可选择缴纳保证金方式和保函办理模式，自主选择便企金融

服务平台和金融机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涉投标人缴纳保证金形式，不得指定或限定

保函办理平台或机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均不得排斥任何符

合规定的各类保函。保函办理机构应提供电子化保函验真渠道和保函财务费用支付信息。

其他公告内容

1、项目经理：须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证书，且证书目前必须注册在投标

人单位；具有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B类”合格证书且必须注册

在投标人单位。 2、项目总工:须具备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3、与招标

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4、存在

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1）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2）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

照，或吊销资质证书；（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6）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内有行贿

犯罪行为；（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5、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

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6、评标办法：本次

招标采用双信封合理低价法，评标标准和方法详见第三章评标办法。7、招标工作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1）公示制度：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将评标结果以及招标文

件中规定的其他信息在相关网站上公示不少于3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投标人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2）投诉处理：行

政监督部门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2013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23号令修改）、《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

境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法规〔2021〕240号）、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接受针对公示内容的投诉。投诉材料要求、投诉受理条件及

查处按照上述规定执行。8、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



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9、本项目划分为四个标段，不兼投不

兼中。

监督部门 盘锦市大洼区交通运输局 项目来源 非辽宁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监督部门联系人 谢先生 监督部门电话 0427-3530876

招标人 盘锦市大洼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邮箱 247404591@qq.com

地址 盘锦市大洼区

联系人 吉先生 电话 0427-3530908

招标代理机构 辽宁卓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邮箱 18642749068@163.com

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联系人 唐珏 电话 18642749068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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